


河北省国防动员系统行政许可裁量权基准

序
号

主项名称 具体情形
行使
层级

省级
业务
指导
部门

法定
审批
时限

法定
办理
时限

承诺
受理
时限

承
诺
审
批
时
限

办理条件

办
件
类
型

核验
内容

行政
许可
类型

行政
许可
证件
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流程

1

应建防空地
下室的民用
建筑项目报
建审批

应建防空
地下室的
民用建筑
项目报建
审批

市级
、县
级

省国防
动员办
公室
（人民
防空办
公室）

20 35 1 4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
强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三）9  城
市及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用建筑,
必须依法同步建设防空地下室…。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二十二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
防空的地下室。
3.《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二条  在
城市规划区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应
当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应
当按照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确定的
分级管理权限，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防空地下室
审批手续，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
修建。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
的，城市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不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
工许可证。

承
诺
件

身份
核验,
材料
核验

条件
型

准予
行政
许可
决定
书

1.防空地下室建设要求；
2.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报告及审查合格书；
3.建设单位提交的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设申请及相应部门
或单位出具的评估和专家论
证材料(易地建设防空地下
室的)；
4.设计单位出具的单体建筑
统计表(含层数、基础埋深
、总建筑面积、首层建筑面
积等)；
5.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
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6.行政许可申请书；
7.经审查合格的防空地下室
施工图纸质版或电子版。

1.受理：1个工
作日；
2.审查：1个工
作日；
3.决定：1个工
作日；



2
拆除人民防
空工程审批

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
审批

市级
、县
级

省国防
动员办
公室
（人民
防空办
公室）

20 35 2 2

《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
管理条例》;依据文号:2006年5月
24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不得擅自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因城市建设等特殊情
况，确需拆除的，应当按下列规定
报批: 
    （一）建筑面积在三百平方米
以上且抗力为五级的人民防空工程
、抗力为四级以上的人民防空工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人民防空指
挥工程、疏散主干道工程，应当经
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批准； 
    （二）建筑面积不足三百平方
米且抗力为五级的人民防空工程、
抗力不足五级的人民防空工程、疏
散支干道工程，应当报设区的市的
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
并向省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备案。

承
诺
件

无
条件
型

准予
行政
许可
决定
书

1.相关批准文件或者修筑工
程设施必要性的说明；
2.基本情况登记表；
3.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
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4.有测绘资质机构出具的地
下管线、建筑物基础与该人
防工程关系图(在危及人防
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道、
修建地面工程审批提供)；
5.行政许可申请书；
6.人防工程改造方案、施工
图及审查报告(人防工程改
造项目提供)；
7.设计单位出具的经专家论
证地下管线、建筑项目对该
人防工程影响报告及处理方
案(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
围内埋设管道、修建地面工
程审批提供)；
8.建设项目规划总平面图。

1.受理：1个工
作日；
2.审查：1个工
作日；
3.决定：1个工
作日；

3

人防通信、
警报设施拆
除、迁移批
准

人防通信
、警报设
施拆除、
迁移批准

市级
、县
级

省国防
动员办
公室
（人民
防空办
公室）

20 35 2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拆除、迁移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施；因拆迁、改造建筑
物，确实需要拆除或者迁移的，应
当报经当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
准，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保证人
民防空通信、警报网的畅通。

承
诺
件

无
条件
型

准予
行政
许可
决定
书

1.规划、建设、发改等部门
的相关批准文件；
2.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
、迁移方案；
3.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
、迁移位置平面图；
4.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
、迁移行政许可申请表；
5.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接收
单位资料(迁移)；
6.人防通信、警报设施(移
交)登记表。

1.受理：1个工
作日；
2.审查：1个工
作日；
3.决定：1个工
作日；



4

在危及人防
工程安全范
围内埋设管
道、修建地
面工程审批
及人防工程
改造审批

在危及人
防工程安
全范围内
埋设管道
、修建地
面工程审
批及人防
工程改造
审批

市级
、县
级

省国防
动员办
公室
（人民
防空办
公室）

20 35 2 2

《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
管理条例》;依据文号:2006年5月
24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十四条  不得在可能危及人
民防空工程安全的范围内埋设管道
、修建地面工程设施。因特殊需要
在上述范围内埋设管道和修建地面
工程设施的，应当商得省人民政府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同意，并采取保
障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措施，保证人民防空工程不受损害
。
    第十五条  不得擅自改造人民
防空工程。确需改造的，应当经设
区的市的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批准，并按有关规定进行设计，
不得降低原工程的防护等级和密闭
性能。
   

承
诺
件

无
条件
型

准予
行政
许可
决定
书

1.相关批准文件或者修筑工
程设施必要性的说明；
2.基本情况登记表；
3.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
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4.有测绘资质机构出具的地
下管线、建筑物基础与该人
防工程关系图(在危及人防
工程安全范围内埋设管道、
修建地面工程审批提供)；
5.行政许可申请书；
6.人防工程改造方案、施工
图及审查报告(人防工程改
造项目提供)；
7.设计单位出具的经专家论
证地下管线、建筑项目对该
人防工程影响报告及处理方
案(在危及人防工程安全范
围内埋设管道、修建地面工
程审批提供)；
8.建设项目规划总平面图。

1.受理：1个工
作日；
2.审查：1个工
作日；
3.决定：1个工
作日；



河北省国防动员系统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
序号检查事项 法定依据 事项范围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检查权限是否联合检查

1

对城市的地下
交通干线以及
其他地下工程
的建设应当兼
顾人民防空需
要的监督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第九条第二款：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并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1.进入城市的地下交
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
工程现场实施现场检
查；
2.向有关单位了解有
关情况；
3.查阅、复制有关资
料。

现场检查 每2年1次
省级、市级、

县级
否

2

对城市和重要
经济目标的人
民防空建设的
监督指导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七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依照规定对城市和经济
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
位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第十一条：城市规划区内的国家机关,
重要的工矿企业、科研基地、交通枢纽、广播
电视、桥梁、水库、仓库、电站, 城市重要的
供水、供电、供气设施,以及其他空袭次生灾
害源等重点防护目标,应当根据人民防空的要
求,制定有效的防空措施和应急抢险、抢修方
案,并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1.到城市或重要经济
目标单位实施现场检
查；
2.向有关单位了解有
关情况；
3.查阅、复制有关资
料。

现场检查 每2年1次
省级、市级、

县级
否

3

对人民防空指
挥通信终端设
备和警报通信
终端设备维护
工作的监督

《河北省人民防空通信管理规定》（河北省人
民政府令〔2010〕第10号）第二十一条第一
款：人防部门负责自建的人民防空通信设施的
维护,指导、监督人民防空指挥通信终端设备
和警报通信终端设备设置单位对终端设备进行
维护,定期检测人民防空指挥通信网和警报通
信网的开通情况。

1.到人民防空指挥通
信终端设备和警报通
信终端设备设置单位
实施现场检查；
2.向有关单位了解有
关情况；
3.查阅、复制有关资
料。

现场检查 每年1次
省级、市级、

县级
否



4
对人民防空工
程质量的监督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国
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国务院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
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
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
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
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
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六条：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建
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从事房屋建筑
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
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考核；从事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
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有关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实施质量监督。
2.《河北省建筑条例》第四十一条：交通、水
利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对
各自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省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对全省的建设工作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3.《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
规定》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防空地下室质量管理,委托
具有资质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防空地下室
防护方面的质量实施监督

1.到人民防空工程现
场实施现场检查；
2.向有关单位了解有
关情况；
3.查阅、复制有关资
料。

现场检查 每年2次
省级、市级、

县级
否



是否联合检查



河北省国防动员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梯次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执法机关

1

对城市新建民用建
筑应建而不建、少
建防空地下室或者

未按规定标准缴纳
易地建设费的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八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
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修
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第三十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和
本办法规定,不修建或者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逾期不修建的,应当按照应
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和规定标准缴纳易地建设
费,并可以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应建未建面
积不到500平方米的,处3万元以下罚款;(二)应建

未建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不到1000平方米的,处3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三)应建未建面积在
1000平方米以上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

轻微

1.有特殊情况未同时修建，但保证在情况消除后及时修建的；
2.积极配合人民防空行政执法，应建未建面积不到300平方米，且按应
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和规定标准，及时补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的；
3.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依据
河北省人防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包容免罚清单》

县级以上国
防动员部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较轻

1.应建未建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不到400平方米的，处2.5万元罚款；
2.应建未建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上不到500平方米的，处3万元罚款；
3.应建未建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不到600平方米的，处3.5万元罚款；

4.应建未建面积在600平方米以上不到700平方米的，处4万元罚款；
5.应建未建面积在700平方米以上不到800平方米的，处4.5万元罚款；
6.应建未建面积在800平方米以上不到1000平方米的，处5万元罚款。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逾期
不修建的，应当按应建防空地下

室建筑面积和规定标准缴纳易地
建设费，并处2万元至5万元罚款

较重

1.应建未建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不到2000平方米的，处5.5万元罚
款；
2.应建未建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不到3000平方米的，处6万元罚款；

3.应建未建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不到4000平方米的，处6.5万元罚
款；
4.应建未建面积在4000平方米以上不到5000平方米的，处7万元罚款；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逾期不
修建的，应当按应建防空地下室

建筑面积和规定标准缴纳易地建
设费，并处5万元至7万元罚款

严重

1.应建未建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不到6000平方米的，处8万元罚款；

2.应建未建面积在6000平方米以上不到7000平方米的，处9万元罚款；
3.应建未建面积在7000平方米以上的，处10万元罚款。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 逾期
不修建的，应当按应建防空地下

室建筑面积和规定标准缴纳易地
建设费，并处以8万元至10万元罚
款

2

对不按国家规定的
防护标准和质量标

准修建人民防空工
程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
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赔偿损失:(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

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轻微

1.临战封堵的出入口，已埋设了角钢框等钢构件，但封堵构件未预制到
位的；
2.建设、施工单位擅自变更战时出入口的位置及尺寸 ，但未降低战时防

护使用效能的。
3.及时改正的；
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并责令限期改正。依据河北省人
防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
清单》

县级以上国
防动员部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2

对不按国家规定的
防护标准和质量标

准修建人民防空工
程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
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赔偿损失:(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
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较轻

1.临战封堵的出入口，未埋设角钢框等钢构件，且封堵构件也未预制到
位的；
2.建设、施工单位擅自变更战时出入口的位置及尺寸 ，工程战时防护使

用效能有降低的；
3.未按人民防空工程施工标准规范组织验收的 。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

并处一万元罚款
县级以上国
防动员部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较重

1.仅安装防护密闭门、密闭门、活门的钢门框，未安装门扇的；

2.结构构件中，施工钢筋用量低于设计钢筋用量的95%，但高于90%的；
3.建设、施工单位擅自变更战时出入口的位置及尺寸 ，工程战时防护使
用效能有较大降低的；
4.通风、给排水、电气、通信等管线，未采取防护措施，穿越人民防空

工程防护密闭墙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一千元至三千元罚款，对

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严重

1.未安装防护密闭门、密闭门、活门的钢门框及门扇的；

2.结构构件中，施工钢筋用量低于设计钢筋用量90%的；
3.建设、施工单位擅自变更战时出入口的位置及尺寸 ，人民防空工程战
时防护使用效能丧失的；
4.通风、给排水、电气、通信等管线，未采取防护措施，穿越人民防空

工程顶板的。

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三千
元至五千元罚款，对单位并处三

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3

对建设单位不依法
向有审批权的部门

申请办理审批手续
的处罚

1.《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第十二条: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的 ,建设单
位应当向有审批权的部门申请办理防空地下室审

批手续,并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修建。未经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的,城市规划、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不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

2.《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
定》第三十二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由
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按规定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

设费,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1.经教育，愿改正违法行为，有书面保证；
2.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小于2000平方米；
3.及时补办审批手续；

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按规定标准补建或缴纳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依据河
北省人防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包

容免罚清单》

县级以上国
防动员部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较轻 经教育，不能很好配合工作，尚未造成后果的
责令限期按规定标准补建或缴纳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对建设
单位或个人并处一万元罚款。

较重 经教育，不配合工作，并造成一定后果的

责令限期按规定标准补建或缴纳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对建设
单位或个人并处二万元罚款。

严重 经教育，拒绝配合工作，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限期按规定标准补建或缴纳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对建设

单位或个人并处三万元罚款。

4

对建设单位和施工
单位在施工中确需
变更施工图设计文

件，未经原施工图
审查机构审查和向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备案的处罚

《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施工中确需变
更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必须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
查,并向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六条规定

的,由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

轻微

1.经教育，愿改正违法行为，有书面保证；
2.未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和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的 ；

3.及时改正；
4.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并责令限期改正。依据河北省人
防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
清单》

市级、县级
国防动员部

门（人民防
空主管部
门）

较轻 经教育，不能很好配合工作，尚未造成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对建设单位或个

人处三千元罚款。

较重 经教育，不配合工作，并造成一定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对建设单位或个

人处六千元罚款。



4

对建设单位和施工
单位在施工中确需
变更施工图设计文
件，未经原施工图

审查机构审查和向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备案的处罚

《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施工中确需变

更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必须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
查,并向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六条规定
的,由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

严重 经教育，拒绝配合工作，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对建设单位或个

人处一万元罚款。

市级、县级
国防动员部
门（人民防

空主管部
门）

5

对人民防空工程防
护防化生产企业不
具备相应资质，未

按国家规定的标准
生产、安装，以及
防空地下室防护防
化设备未按施工图

设计文件，与主体
工程同步建设安装
的处罚

《河北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防空地下室使用的防护密闭门、密
闭门、防爆波活门、空气过滤吸收器等人民防空

工程防护防化设备,其生产企业应当具有相应资
质,并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生产、安装。防空地下室
的防护防化设备应当按施工图设计文件 ,与主体工
程同步建设安装。第三十三条：违反本规定第十

三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 经教育，愿改正违法行为，有书面保证 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

县级以上国
防动员部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较轻 经教育，不能很好配合工作，尚未造成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对有关企业和建
设单位处三千元罚款。

较重 经教育，不配合工作，并造成一定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对有关企业和建

设单位处六千元罚款。

严重 经教育，拒绝配合工作，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对有关企业和建

设单位处一万元罚款。

6
对侵占人民防空工
程的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
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赔偿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2.《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五)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

轻微

1.经教育，能认识到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做出书面保证，限期改正，且
未造成后果的；

2.侵占人民防空工程小于300平方米的；
3.及时腾清退还人民防空工程的；
4.未影响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依据河北省人防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市级、县级
国防动员部

门（人民防
空主管部
门）

较轻
1.影响工程安全的，造成后果较轻的；

2.影响工程使用效能，造成后果较轻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
并处一万元罚款

较重
1.影响工程安全，并造成后果较重的；
2.影响工程使用效能，并造成后果较重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一千元以上至三千元罚
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至三
万元罚款

严重
1.影响工程安全，并造成后果严重的；
2.影响工程使用效能，并造成后果严重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三千元以上至五千元罚

款，对单位并处三万元以上至五
万元罚款

7

对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改变人民防空工
程主体结构、拆除

人民防空工程设备
设施或采用其他方
法危害人民防空工
程的安全和使用效

能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
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赔偿损失:(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
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
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
能的。

轻微

1.经教育，能认识到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做出书面保证，限期改正，且

未造成后果的；
2.在市域、县域行政范围内，一年内初次违法的；
3.违法行为对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危害轻微 ，且未降低人防
工程防护效能的。

依据河北省人防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市级、县级
国防动员部
门（人民防

空主管部
门）

较轻
1.影响工程安全的，造成后果较轻的；

2.影响工程使用效能的，造成后果较轻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
并处一万元罚款

较重
1.影响工程安全，并造成后果较重的；
2.影响工程使用效能，并造成后果较重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一千元以上至二千元罚
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至二
万元罚款

严重
1.影响工程安全，并造成后果严重的；
2.影响工程使用效能，并造成后果严重的；
3.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二千元以上至五千元罚
款，对单位并处二万元以上至五
万元罚款



8

对拆除人民防空工
程后未按规定补建
或者未按规定缴纳
拆除补偿费的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
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赔偿损失:(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2.《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三)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
未按规定补建或者未按规定缴纳拆除补偿费的 。

轻微

1.经教育，能认识到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做出书面保证，限期改正，且

未造成后果的；
2.经批准拆除的人民防空工程，未按规定补建面积小于300平方米或未
按规定缴纳拆除补偿费有关费用的；
4.未影响国家和民用设施的使用，对地上和地下建筑未造成施工居住等

安全隐患的。

依据河北省人防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县级以上国
防动员部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较轻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未按规定补建或者未按规定缴纳拆除

补偿费，但未影响国家设施和民用设施的使用，对地上和地下建筑未造
成施工、居住等安全隐患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
并处一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较重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未按规定补建或者未按规定缴纳拆除补

偿费，并严重影响国家设施和民用设施的使用，对地上和地下建筑造成
了施工、居住等安全隐患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整改，对个
人并处三千元以上至五千元罚
款，对单位并处三万元以上至五
万元罚款。

9

对向人民防空工程
内排入废水、废气
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
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赔偿损失:(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
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2.《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六)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

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轻微

1.经教育，能认识到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做出书面保证，限期改正，未
影响工程安全使用和效能；

2.在市域、县域行政范围内，一年内初次违法的；
3.违法行为未堵塞人防工程通道、孔口，未对人防工程及其设备设施造
成损坏，对人防工程的正常使用和维护管理造成轻微影响和妨碍的 。

依据河北省人防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市级、县级
国防动员部
门（人民防

空主管部
门）

较轻
1.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未影响人身健康和造成财产损失的 ；
2.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气未影响人身健康和造成财产损失的 ；
3.向人民防空工程内倾倒废弃物未影响人身健康和造成财产损失的 。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
并处一万元罚款

较重

1.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毒气影响人身健康和造成财产损失较轻的 ；
2.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毒水影响人身健康和造成财产损失轻的 ；

3.向人民防空工程内倾倒有毒废弃物影响人身健康和造成财产损失较轻
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一千元以上至三千元罚

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至三
万元罚款

严重

1.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毒气影响人身健康和造成财产损失严重的 ；
2.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毒水影响人身健康和造成财产损失严重的 ；
3.向人民防空工程内倾倒有毒废弃物影响人身健康和造成财产损失严重

的；
4.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屡教不改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
人并处三千元以上至五千元罚
款，对单位并处三万元以上至五
万元罚款

10

对未经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批准进行人
民防空工程改造的
处罚

《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第

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赔偿:(一)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批准,进行人民防空工程改造的。

轻微

1.经教育，能认识到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做出书面保证，限期改正，未

影响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和效能的；
2.在市域、县域行政范围内一年内初次违法的。

依据河北省人防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市级、县级
国防动员部
门（人民防
空主管部

门）

较轻
擅自对人民防空工程进行改造后，影响了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

较轻的

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并处一万元罚款。

较重 擅自对人民防空工程进行改造后，影响了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较 ，
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至三千元
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至
三万元罚款。

严重
擅自对人民防空工程进行改造后，影响了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

严重的

对个人并处三千元以上至五千元
罚款，对单位并处三万元以上至
五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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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商得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同意,在可
能危及人民防空工

程安全的范围内埋
设管道,修建地面工
程设施的处罚

《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第
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赔偿:(二)未商得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同意,在可能危及人民防空工程安全的范围内埋
设管道、修建地面工程设施的。

轻微
1.经教育，能认识到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做出书面保证，限期改正，未
影响工程安全使用和效能的；

2.在市域、县域行政范围内一年内初次违法的。

依据河北省人防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市级、县级

国防动员部
门（人民防
空主管部
门）

较轻 影响了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较轻的
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并处一万元罚款。

较重 影响了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较重的，
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至三千元
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至

三万元罚款。

严重 影响了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严重的，
对个人并处三千元以上至五千元
罚款，对单位并处三万元以上至
五万元罚款。

12

对报废人民防空工

程未按规定采取回
填等措施予以报废
处理的处罚

《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第
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四)报废人民防空工程未按
规定采取回填等措施予以报废处理的。

轻微

1.经教育，能认识到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做出书面保证，限期改正，未

影响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和效能的；
2.在市域、县域行政范围内一年内初次违法的；

依据河北省人防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市级、县级
国防动员部
门（人民防

空主管部
门）

较轻 影响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较轻的
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并处一万元罚款。

较重 影响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较重的
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至三千元
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至
三万元罚款。

严重 影响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的

对个人并处三千元以上至五千元

罚款，对单位并处三万元以上至
五万元罚款。

13

对在可能危及人民
防空工程安全范围
内取土、挖沙、采
石、打桩、钻探、

伐木、爆破作业,或
者占用、堵塞人民
防空工程的进出道
路和通风、出入 等

孔口及地面附属设
施的处罚

《河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与使用管理条例》第
二十五条:在可能危及人民防空工程安全的范围内
取土、挖沙、采石、打桩、钻探、伐木、爆破作

业,或者占用、堵 和通风、出入等孔口及地面附
属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
处一百元至一千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千元至

一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

轻微
1.经教育，能认识到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做出书面保证，限期改正，未
影响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和效能的；
2.在市域、县域行政范围内一年内初次违法的；

依据河北省人防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市级、县级
国防动员部
门（人民防
空主管部

门）

较轻 影响了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较轻的
对个人并处一百元罚款，对单位
并处一千元罚款。

较重 影响了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较重的
对个人并处一百元以上至五百元
罚款，对单位并处一千元以上至

五千元罚款。

严重 影响了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严重的

对个人并处五百元以上至一千元

罚款，对单位并处五千元以上至
一万元罚款。

14

对占用人民防空通
信专用频率、使用

与防空警报相同的
音响信号或者擅自
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施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
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赔偿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
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
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轻微 经教育，能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且未造成后果的 给予警告。

县级以上国
防动员部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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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占用人民防空通
信专用频率、使用

与防空警报相同的
音响信号或者擅自
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施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

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赔偿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
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
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较轻
1.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时间在三十秒以内的 ；
2.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时间在三十秒以内的 ；

3.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未造成设备损坏的。

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并处以一万元罚款

县级以上国
防动员部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较重

1.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时间在三十秒至六十秒的 ；
2.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时间在三十秒至六十秒的 ；
2.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造成设备未完全损坏的。

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至三千元
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至
三万元罚款

严重

1.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时间在六十秒以上的 ；
2.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时间在六十秒以上的 ；
3.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造成设备损失严重，无法恢

复原状的。

对个人并处三千元以上至五千元

罚款，对单位并处三万元以上至
五万元罚款

15

对阻挠安装人民防
空通信、警报设
施，拒不改正的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
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赔偿损失:（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
施，拒不改正的。

轻微 经教育，能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且未造成后果的 给予警告。

县级以上国
防动员部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较轻 经教育，不能很好配合工作，尚未造成后果的
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并处一万元罚款。

较重 经教育，不配合工作，并造成一定后果的，视为情节较重
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至三千元
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至
三万元罚款。

严重 经教育，拒绝配合工作，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个人并处三千元以上至五千元
罚款，对单位并处三万元以上至
五万元罚款。


